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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詩綠色生活服務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

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變更

朗詩綠色生活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宣佈，劉

超先生（「劉先生」）基於工作變動，已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05條項下的授權代表（「授權代

表」）及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16部項下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

本公司的授權代表（「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

劉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此對劉先生於其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陳鎮傑先生（「陳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公司秘書、授權代

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

陳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陳先生， 46歲，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加入本公司，擔任公司秘書。陳先生於公司秘

書領域、合規體系及財務管理方面擁有逾 15年經驗。陳先生自二零二四年十月起

擔任德同企業服務有限公司企業服務執行董事。自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起至今，

陳先生擔任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西銳飛機有限公司 (02507.HK)的聯席公司秘書、

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自二零二三年六月至二零二六年四月，彼一直

擔任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朗詩綠色管理有限公司 (0106.HK)的合規高級經理，且先

前於二零一八年七月至二零二三年二月擔任該公司的集團財務總監。於二零一五

年七月至二零一八年七月，陳先生擔任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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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663.HK)的集團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至二零一五年七月，

陳先生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汎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P36.SI)

擔任多個職位，包括於二零零八年三月至二零一一年六月擔任集團財務總監及公

司秘書，並於二零一一年六月至二零一五年七月擔任執行董事、集團財務總監及

公司秘書。在此之前，陳先生於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在華利信會計

師事務所擔任核數師。

陳先生於二零零五年獲得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學文學士學位及於二零零三年獲得香

港理工大學會計學高級文憑。彼亦為註冊會計師、香港公司治理公會會員、英國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熱烈歡迎陳先生履新。

承董事局命

朗詩綠色生活服務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劉守偉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由執行董事吳旭先生，非執行董事Liu Yong先生及劉守偉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魯梅女士、Katherine Rong Xin女士及黎樹深先生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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